采购需求
一、采购车辆参数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及要求
	数量
	单位

	高空作业车
	（一）整车技术参数

▲1.长*宽*高（mm）：≥5998*2000*2950。

2.总质量（kg）：≥4495。

3.整备质量（kg）：≥4170。

▲4.接近角/离去角 ( ° ) :  ≥21/13。

5.轴距：≥2800mm。

▲6.前悬/后悬（mm） ≥ 1075/1813。

7.发动机排量： ≥2890(ml)，国六排放标准,功率≥ 85kw。

▲8.乘员人数：2+3 人。

9.最大作业高度：≥13 m。

▲10.最大作业幅度：≥6.2m；平台最大作业高度时作业幅度≥3m,平台最大作业幅度时作业高度≥ 8.6m。

（二）臂架、回转、吊钩、支腿技术参数

1.臂架为三节折叠臂，回转角度：双向 360°连续回转，带转台座椅。

2.吊钩最大起吊重量： ≥1000kg，最大起吊高度： ≥6.8m 带吊钩自动对齐功能。

3.支腿形式：前后 H 型，单独可调，支腿为全方包支腿，垂直支腿油缸伸出来时油缸缸杆不能外露。

▲4.支腿纵向跨距： ≥左 3240mm 右3180mm。

（三）安全保护装置

1.工作斗和转台采用两组操作系统，均可远程控制汽动发动机点火、熄火。

2.平衡机构采用内置组合式自动调平系统。

▲3.带伸缩起重臂，伸缩起重臂长度≥ 1300mm;内置式液压制动起升绞车，绞线内藏于臂体内。

4.钢制工具箱及围板、不锈钢栏杆、铝合金防滑走台板。

5.液压系统须配置上下车互锁、软腿保护，配置夜间作业照明灯和安全作业警示灯，整车颜色须为工程黄色。

6.关键器件配置：电液比例操作系统、比例流量阀、比例手柄、 比例放大器、双向平衡阀、接近传感器、继电器。

注：带“▲”参数需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验）机构出具的整车检测（验）报告复印（扫描）件予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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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采购需求提出的技术参数及要求为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人应保证提供符合或优于本技术参数及要求和有关标准、规范的优质产品。
服务要求

1、质量要求：

（1）供应商响应的车辆（含零部件、配件等）是完整的、全新的、技术上先进和成熟的，并在性能、质量和设计方面满足安全、可靠和高效运行与方便维护的全部要求；且必须是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对应车型《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合格产品；

（2）供应商须保证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是全新、未拆封、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表面无划伤、无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不得以次充好，产品来源渠道必须合法，同时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采购单位的要求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中涉及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若有最新标准以最新标准为准。在招标文件中有未提及到的技术细节或招标文件中任何条款的叙述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的，都视为是指符合或优于国家相关的标准和规范。

（4）货物质量出现问题，供应商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运输要求

供应商在规定的交货时间内送货上门，车辆运输过程中出现货物毁损、灭失以及丢失的风险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自行负责运输过程中人员、财产安全（比如人员突发疾病、交通事故等），采购人不承担相关责任。

3、调试运行及培训
（1）经采购人和供应商交货代表初验合格后进行开机、调试、运行，若出现油压、电气、控制、发动机、转向等系统故障（ 比如车辆启动困难、故障灯常亮、升降运行异常、加速无力等问题），采购人有权选择更换或退货。

（2）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操作人员提供操作维护培训、简单故障诊断与排除等服务，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培训地点为采购人所在地。

3、交付要求

供应商将所提供车辆的装箱清单、整车出厂合格证、维修保养手册（包括车辆的使用说明、保养指南以及故障排除等重要信息）、车钥匙、随车工具等资料配件交付给采购人。

二、采购商务要求
1、质保期：

（1）自本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36个月（若厂家质保期优于36个月的，则以厂家的为准）。在质保期内如不能正常使用需进行更换，则更换该部分质保期相应延长。

（2）质量保修范围以生产厂家保修手册为准，质保期内三包零配件更换及维修，均不再收取任何费用。车辆由车辆生产厂指定的服务站按相关规定负责保修。

（3）质保期内，若有非人为因素导致产品或配件损坏的，由供应商负责维修或更换，所有材料、配件、软件、运输、交通、人工等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负责；若因不可抗、不可预测的因素导致产品或配件损坏的， 由供应商以成本价进行更换。

（4）在质保期内，如果供应商提供的车辆产品出现技术升级，供应商应当及时通知采购人，如采购人有相应需求，供应商应当对响应产品进行升级。

（5）对采购人提出的问题在4个小时之内能得到及时响应，在远程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确保在12小时之内赶到现场。

（6）供应商需承诺质保期满后，继续向采购人提供设备维修、技术支持、备品备件等服务。

2、包装方式及运输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报价要求：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人员费用、运输费用、设备费、管理费及税金等为完成竞价文件规定全部内容所需的一切应有费用。

4、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供货期:中标公示结束后一日内签订合同且2日(10 月 30 日之前)内完成供货，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供货，则解除合同，不退还履约保证金。 

6、付款及结算方式：待货物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且上牌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全部货款。
7、踏勘现场：本项目采购人不组织集中踏勘现场。
8、验收方法及标准：指合同货物通过考核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后，买方作出接受合同货物的确认。

